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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106學年度國外教育實習課程計畫 

 

甄選簡章 

 
重要日程 

 
重要日程事項 日期及相關時程 

簡章公告 107年 2月 27日(二) 

報名期間 107年 2月 27日(二)至 3月 6日(二) 

書面資料繳交期限 107年 3月 7日(三) 16:00 前截止 

面試名單公布日期 107年 3月 9日(五) 

面試日期 107年 3月 14日(三) 時間另行公告 

公告錄取名單 107年 3月 19日(一) 17:00 

正取生網路報到時間 107年 3月 20日(二) 09:00 至 12:00 

備取生網路報到時間 107年 3月 21日(三) 09:00 至 12:00 

 
相關網址 

 

報名網站：https://tinyurl.com/2018-internship-abroad 

 

本簡章及表件與相關宣告事項均可從報名網站自行下載列印，不另提供紙本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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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簡章 

壹、 依據： 

教育部105年8月8日臺教師（二）字第 1050100363B 號函發布之「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國外教育見習課程計畫及教育實習課程計畫要點」訂定。 

貳、 國外教育實習課程內容： 

一、 國外教育實習課程地點：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二、 國外教育實習課程時程：107年8月至9月(2個月)，國外教育實習結束後回台後，須接續完成

10月至108年1月(4個月)的國內教育實習。 

三、 學生若未能配合於規劃日期及期間完成國外教育實習課程者，取消錄取資格，若於教育實習

開始前尚有備取名額，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參、 甄選科別/名額： 

甄選科別配合上海台商子女學校以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目為原則，名額依教育部核定，106學年

度共核定3名。為甄選實際需要，本甄選除錄取3名正取生外，並得列備取生若干名，正取生報到

後，尚有缺額者，得以備取生遞補至原核定名額。 

肆、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惟不含僑生、外國學生），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本中心教育學程師資

生。 

二、具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之資格者，並於規定時間內提出107年8月教育實習申請

者。 

三、符合前一學年與前一學期，每學期學業總成績達班級前百分之三十或達八十分以上。 

四、具備獲推薦參與國外教育課程之語言能力，申請非英語系國家，英語能力應達銘傳大學畢業

門檻或具相當於CEF語言參考架構B1以上。 

符合以上條件者得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前開各項申請資格如遇有疑義時，由師資培育中心

國外教育實習課程甄選委員會解釋之。 

伍、 申請時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申請者應於申請期間先完成線上報名(網址：https://tinyurl.com/2018-internship-abroad)，並繳交下

列表件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實習就業輔導組，始完成報名程序。 

一、 申請表(請單面列印，並黏貼學生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如附件一) 

二、 符合報名資格切結書(如附件二) 

三、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檢核表(如附件三) 

四、 自傳：包含自我介紹、個性特質與興趣、教育學程與專業科目修課心得(如附件四) 

五、 國外教育實習計畫(2,000字以內)包含國外教育實習計畫與國內教育實習計畫相關安排(如附

件五) 

六、 語言能力證明 

七、 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需附排名) 

八、 家長同意書(如附件六) 

九、 申請注意事項： 



3 
 

(一) 逾期未繳交申請資料、資料未齊備或填寫不完整者，師資培育中心將不予受理。 

(二) 申請手續未完成，或經審查資格不符者，不得參加甄選。 

(三) 申請資料請單面列印，繳交之相關資料，一概不予退還。 

(四) 申請學生所繳納之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不實情事，經錄取後發現者，應即撤銷

錄取資格，其不法獲致之獎學金，本校將予追還，涉及刑事責任者，得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陸、 甄選程序及應試內容： 

一、 符合申請資格者均列為初選名單，由師資培育中心安排複選，包括書面審查及面試。 

(一) 書面審查： 

1. 項目： 

項目 內容 備註 

自傳 

包含自我介紹、個性特

質與興趣、教育學程與

專業科目修課心得 

1.請務必繳交，未繳交者不得

參加面試。 

2.書面審查為甄選結果評分之

重要參考。 實習計畫 

包含國外教育實習計畫

與國內教育實習計畫相

關安排。 

(二) 面試： 

1. 時間：107年3月14日（三），時間與面試甄選名單另公告之。考生須於面試甄選規定時

間前30分鐘完成報到程序。 

2. 地點：銘傳大學桃園校區P501-2會議室 

3. 方式： 

(1) 內容：包含教育信念、過去學習表現與未來實習規劃之自我陳述及對當地文化風土民情

了解情況進行面試。 

(2) 時間：8-10分鐘為原則。 

4. 相關事宜： 

(1) 面試當日請攜帶本校學生證應試。 

(2) 公告查詢網址： 

本中心網站(http://web.tep.mcu.edu.tw) 

本活動網站(https://tinyurl.com/2018-internship-abroad)。 

柒、 成績計算： 

一、採計書面審查（占百分之五十）及面試（占百分之五十）成績，依所占比例合計為總成績，

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為優先。 

二、本甄選書面審查及面試成績，概不予受理複查。 

捌、 正（備）取生名單公告： 

正（備）取生名單經師資培育中心國外教育實習課程甄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107年3月19日（一）

17:00前公告於師資培育中心網頁與活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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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報到事宜： 

一、正取生報到： 

(一) 方式：107年3月20日（二）9:00至12:00前上網登錄「國外教育實習課程錄取報到表」電子

表單辦理報到手續。 

(二) 注意事項：正取生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者，視同自動放棄，其遺缺並由備取生依

序遞補。 

二、備取生遞補及報到： 

(一) 時間：107年3月21日（三）9:00至12:00上網登錄「國外教育實習課程備取報到表」電子表

單完成報到程序（逾時視同自動放棄） 

(二) 遞補及報到方式： 

1. 師資培育中心依據正取生未報到之名額，按當日時間內完成報到之備取生依序辦理遞

補。 

2. 如正取生均依規定辦理報到完畢，則不辦理後續備取生遞補事宜，相關訊息請於事前參

閱師資培育中心網站與活動網站。 

壹拾、 活動自付費用與經費補助 

一、活動自付費用：新台幣 12,000元。 

二、經費補助 

1.機票：台灣-上海來回機票九成(每人上限新台幣 16,200元)。 

2.實習學生助學金：上海地區住宿費、每日生活費、膳食費等(合計每人上限新台幣 30,000元)。 

3.國外保險費：每人補助上限新台幣 3,000元。 

壹拾壹、 錄取之師資生應配合事項 

一、錄取之實習學生於赴國外期間，應保有學校學籍（未休學）；國外課程結束後，應返回本校

報到。違反者應繳還本校全數補助款。 

二、錄取之實習學生應於完成國外教育實習課程後四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格式及內容規

定，依師資培育中心規定辦理。 

三、錄取之實習學生成果報告經本校或教育部評選為佳作者，須填寫著作財產權授權契約書，其

成果報告同意無償、非專屬性授權本校或教育部運用圖片與說明文字等相關資料、製作成視

聽著作（影片）與數位形式檔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及

網路線上閱覽。如因教學研究之需求，本校或教育部得重製該成果資料，不另支付酬勞或任

何費用，並不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 

四、錄取之實習學生應參加本校或教育部舉辦之成果發表及經驗分享座談會，並配合參與本校或

教育部後續推動相關計畫之活動。 

壹拾貳、 其他規定： 

一、卓獎生及役男出國進行教育實習，須另依相關規定申請之。 

二、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中心國外教育實習課程甄選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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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外教育實習課程計畫甄選申請表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6學年度【國外教育實習課程計畫】甄選申請表 

基 

本 

資 

料 

中文姓名 
 申請編號： 

英文姓名  
(需與護照所載相同) 

照片 

性 別 男 女 生 日 
 

國 籍  身份證字號 
 

系 所  學 號 
 

年 級  兵 役 情 況 免服未服已服 

連絡電話 
 

(手機) 
連 絡 電 話 

 
(備用) 

電子信箱 
 

語言能力評估 

語言

種類 
1.英語 2.其他外語＿＿＿＿＿＿＿＿ 

流利

情形 
優 良 佳 可 差 優 良 佳 可 差 

聽           

說           

讀           

寫           

檢附英語或規定之其他國家語言能力檢定考試項目及成績 

TOEFL托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 

CBT 電腦托福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 

IBT 網路托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 

IELTS 國際英語測驗__________________級 

TOEIC 多益____________________分 

符合銘傳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具未列之英語能力證書或規定之其他國家語言能力證書者，請勾選並詳填考試或證書名稱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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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明資料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繳交資料檢核 

請打 

「」 
繳交資料 

師資培育中心審查 

(師培中心填寫) 

 申請表 符合  不符合 

 符合報考資格切結書 符合  不符合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檢核表 符合  不符合 

 自傳 符合  不符合 

 國外教育實習計畫(2,000字以內)  符合  不符合 

 語言能力證明 符合  不符合 

 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需附排名) 符合  不符合 

 家長同意書 符合  不符合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甄選資格審查 
師資培育中心審查 

(師培中心填寫) 

 具中華民國國籍 符合  不符合 

 107年 6月止，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規定 符合  不符合 

 英語能力應達銘傳大學畢業門檻或具相當於 CEF語言參

考架構 B1以上 
符合  不符合 

 符合教育實習規定，並且具教育實習學生身分 符合  不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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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符合報考資格切結書 

 

106學年度【國外教育實習課程計畫】甄選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為銘傳大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系（研究所） 

_______年級在學學生，茲切結本人符合銘傳大學 106學年度【國外教育實習課程計畫】

甄選資格，本人所檢附之所有申報資料表件均完全確實，並願遵守《銘傳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辦理國外教育實習計畫》之相關規定，如有填報不實致不符合甄選資格或有違

法之處，本人自願喪失甄選及補助資格；若已經甄選錄取並完成國外教育實習課程，

本人同意將已領取之補助經費全數償還，本人絕無異議。  

此致 

銘傳大學 

 

 

 

立切結人：            （簽名並蓋章）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手機： 

地址：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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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檢核表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檢核表 

序號 已修畢之教育專業課程名稱 學期 成績 

範例 教育心理學 106上 9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序號 106學年度下學期修習中教育專業課程 

範例 國文科教材教法 

1  

2  

3  

4  

注意：依規定參加國外教育實習課程計畫甄選者，應於 107年 6月底前，修畢各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

課程規定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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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自傳 

壹、自我介紹 

 

貳、個性特質與興趣 

 

參、教育學程與專業科目修課心得 

 

本表格可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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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實習計畫 

壹、國外實習計畫 

 

貳、國內實習計畫 

 

本表格可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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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家長同意書 

銘傳大學 106學年度師資生國外教育實習課程計畫家長同意書 

 
本人子弟＿＿＿＿＿＿＿＿＿就讀於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茲同意自民國 107年 8月至 107年 9月(確切日期配合航班異動，維必須滿 60日)止，

前往國外實習機構：上海台商子女學校，進行為期兩個月之國外教育實習。 

國外實習期間本人子弟願配合學校相關國外實習規定，並願意服從國外實習指(輔)

導人員之教導，如有任何違規，本人子弟願接受校規及相關法規之處置。 

此致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學生姓名：          簽 章 

家長姓名：          簽 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